
杭 州 市 西 湖 区 人 民 法 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 0106刑初 422号

公诉机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谋华，男，1986 年 7 月 7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1025198607078416，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四川

省资中县龙江镇张家村 5 组 38 号。因盗窃于 2008 年 11 月 16

日被行政拘留十五日；因犯寻衅滋事罪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3 年 11 月 30 日刑满释放。因本

案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被刑事拘留，2020 年 1 月 3 日被逮捕。

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程世峰，浙江亿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江国云，男，1973 年 10 月 7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1131197310073217，汉族，小学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四川

省丹棱县双桥镇金藏村 4 组。因本案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被刑

事拘留， 2020 年 1 月 3 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邢峰，浙江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利松，男，1974 年 9 月 16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1131197409163212，汉族，小学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四川

省丹棱县双桥镇隆兴村 3 组。因本案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被刑

事拘留，2020 年 1 月 3 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徐海英，浙江浙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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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吴廷蝶（曾用名吴芳），女，1990 年 8 月 18 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 511025199008188423，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户籍

所在地四川省资中县龙江镇龙结村 3 组 22 号。因本案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被取保候审，2020 年 11 月 29 日再次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陈成，浙江融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罗开，男，1997 年 9 月 12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1524199709124677，汉族，大专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四川

省长宁县桃坪乡联盟村 2 组 8 号。因本案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

被刑事拘留，2020 年 1 月 3 日被逮捕，2021 年 8 月 2 日被取保

候审。

辩护人黄成良，四川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进，女，1989 年 6 月 7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1321198906070327，汉族，中专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四川

省南部县南隆镇草市街 263 号北 10 幢 1 单元 3 楼 3 号。因本案

于 2019年 11月 29日被刑事拘留，2020 年 1月 3日被逮捕，2021

年 8 月 2 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柯聪聪，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誉程（曾用名王宇坤），男，1996 年 2 月 29 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 511123199602295371，汉族，大专文化程度，

户籍所在地四川省犍为县定文镇水井街 318 号。因本案于 2020

年 1 月 6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2 月 11 日被逮捕，2021 年 8 月 2

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雪梅，浙江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彪，男，1996 年 8 月 28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1321199608287258，汉族，大专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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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南部县石泉乡新侨村 7 组。因本案于 2020 年 3 月 4 日被刑事

拘留，同年 3 月 5 日被取保候审，2021 年 3 月 5 日再次被取保

候审。

辩护人江艳，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港，男，1997 年 3 月 8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1025199703081134，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四川

省资中县太平镇窝店村 7 组 21 号。因本案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

被刑事拘留，同年 2 月 25 日被取保候审，2021 年 2 月 25 日再

次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章发平，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雪明，女，1994 年 1 月 15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421023199401150742，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湖北

省荆州市监利县新沟镇解放街 9-16 号（现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

驿区同安林溪美城 6 栋 2 单元 2103 室）。因本案于 2020 年 1 月

8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2 月 11 日被逮捕，2021 年 8 月 2 日被取

保候审。

辩护人杨志高，湖南湘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丹丹（曾用名王玉梅），女，1994 年 4 月 2 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 450981199404023228，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户籍

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北流市六麻镇新平村孟塘口组 4

号。因本案于 2020 年 1 月 8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1 月 14 日被

取保候审，2021 年 1 月 14 日再次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伍炫蓉，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伟，男，1986 年 12 月 10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102519861210843X，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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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资中县龙江镇治乐村 8 组 4 号。因本案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

被刑事拘留，同年 12 月 6 日被取保候审，2020 年 12 月 6 日再

次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郑虹，浙江中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勇，男，1980 年 10 月 15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1025198010158456，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四川

省资中县龙江镇张家村 5 组 36 号。因本案于 2020 年 1 月 18 日

被刑事拘留，同年 2 月 11 日被逮捕，2021 年 8 月 2 日被取保候

审。

辩护人胡伟，浙江中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罗昌建，男，1974 年 11 月 26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1131197411263212，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四川

省丹棱县双桥镇金藏村 3 组。因本案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被刑

事拘留，同年 12 月 24 日被取保候审，2020 年 12 月 24 日再次

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曾智光，浙江融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西检一部刑诉〔2020〕1569 号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谋华、江国云、杨利松、吴廷蝶、罗开、

张进、王誉程、王彪、刘港、黄雪明、王丹丹、陈伟、刘勇、

罗昌建犯诈骗罪一案，于 2020 年 9 月 3 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

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

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琴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谋华、江国云、

杨利松、吴廷蝶、罗开、张进、王誉程、王彪、刘港、黄雪明、

王丹丹、陈伟、刘勇、罗昌建及辩护人程世峰、邢峰、徐海英、

陈成、黄成良、柯聪聪、王雪梅、江艳、章发平、杨志高、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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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蓉、郑虹、胡伟、曾智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二次，并经公诉机关补充侦查

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 年 10 月初至 2019 年

11 月 28 日期间，被告人刘谋华为获取非法利益，明知他人实施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组织被告人江国云、杨利松、吴廷蝶、罗

开、张进、蒋波（另案处理）、刘港、黄雪明、王誉程、王彪、

刘勇、罗昌建等人，向上游诈骗分子提供本人及他人微信、支

付宝收款二维码，帮助收取并转移赃款共计人民币 4993651 余

元，被告人刘谋华从中获取收款金额 10%的好处费。

被告人江国云、吴廷蝶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为牟利，提供江国云本人及收集杨利松、罗昌建、江良权、江

晓波、江智勇、陈立、张熙勇、郭黄伟等人的支付宝、微信二

维码供被告人刘谋华用于收款转账，共计收取转移赃款 3050970

元，从中获取 1%—3%的好处费。

被告人杨利松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牟利，

提供本人支付宝、微信二维码用于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2966548

元，并从中获取 3%的好处费。

被告人罗开、张进、王誉程、王彪、刘港、黄雪明明知他

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刘谋华授意下分工共同参与帮助

诈骗分子收取诈骗款并进行转移，其中被告人黄雪明伙同蒋波

（另案处理）负责通过网络寻找需要二维码的“客户”，约定供

码、转账及好处提点事宜。被告人罗开、张进、王誉程、王彪、

刘港负责通过网络与“客户”联系、向“客户”提供收款二维

码、并核对进账、向“客户”回款等事宜。六被告人在刘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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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使下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28 日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1448138 元。另查明，被告人张进提供本人二维码收取转移赃款

共计 99008 元，被告人罗开提供本人二维码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95194 元，被告人刘港提供本人二维码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35563

元，被告人王誉程提供本人二维码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54858 元，

被告人王彪提供本人二维码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3448 元。

被告人王丹丹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牟利，

提供本人或收集毛学等人支付宝二维码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647572 元，并获取 1%—3%的好处费。

被告人陈伟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牟利，提

供本人或收集周兰、吕亚转等人的支付宝、微信二维码收取转

移赃款共计 193802 元，从刘谋华处获取 5%的好处费。

被告人刘勇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受刘谋华指

使，先后提供五个本人支付宝、微信二维码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91072 元。

被告人罗昌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牟利，

提供本人微信、支付宝二维码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18226 元，并

从中获取 3%的提点好处费。

案发后，被告人陈伟、刘港、王彪主动投案。

经查证，部分诈骗事实如下：

1.2019 年 10 月 28 日，犯罪分子通过 QQ 以提供性服务需要

交纳服务费、保证金、避孕金、体检费、道具费等为由，共计

骗得被害人詹训明人民币 12688 元（在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

杭州市白乐桥 136 号绿野仙踪客栈 103 房间通过手机支付宝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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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 10 月 6 日，犯罪分子通过 QQ、微信以提供性服

务需要交纳介绍费、服务费、保证金等为由，共计骗得被害人

李以诺人民币 1238 元。

3.2019 年 10 月 15 日，犯罪分子通过 QQ、微信以提供性服

务需要交纳服务费、房间费、安全费、介绍费、管理费等为由，

共计骗得被害人罗宇浩人民币 5576 元、被害人陈柏润人民币

1038 元。

4.2019 年 10 月 25 日，犯罪分子通过 QQ、微信以提供性服

务需要交纳服务费、保证金等为由，共计骗得被害人赵兴红人

民币 2976 元、被害人付云龙人民币 11000 元。

5.2019 年 10 月 25 日，犯罪分子通过 QQ、微信以提供性服

务需要交纳服务费、房间费、安全费、介绍费、管理费等为由，

共计骗得被害人党瑞人民币 4700 元，曹禹鸣人民币 10352 元。

6.2019 年 10 月 27 日，犯罪分子通过 QQ、微信以提供性服

务需要交纳定金、服务费等为由，骗得被害人艾尚黔人民币 1326

元。

7.2019 年 11 月 17 日、18 日，犯罪分子通过 QQ、微信以提

供性服务需要交纳包夜费、押金、体检费等为由，共计骗得被

害人易雨浓人民币 2538 元、被害人陈文伟人民币 2676 元。

8.2019 年 11 月 27 日、28 日，犯罪分子通过 QQ、微信以提

供性服务需要交纳服务费、房间费、安全费、介绍费、管理费

等为由，共计骗得被害人荚恒伟人民币 7896.88 元、被害人赵

嬴丰人民币 876 元、被害人吴跃武人民币 21802 元、被害人李

佳冰人民币 7426 元。

9.2019 年 10 月 10 日，犯罪分子通过 QQ、微信以提供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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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需要缴纳服务费、房间费、安全费、介绍费、管理费为由，

共计骗得被害人朱哲人民币 5988 元。

10.2019 年 10 月 23 日，犯罪分子通过 QQ、微信以提供性

服务需要缴纳服务费、房间费、安全费、介绍费、管理费为由，

共计骗得被害人韦肖军人民币共计 12538 元。

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出示了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书

证等证据。认为被告人刘谋华、江国云、杨利松、吴廷蝶、罗

开、张进、王誉程、王彪、刘港、黄雪明、王丹丹、陈伟、刘

勇、罗昌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刘谋华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对罪名有异议，

认为其不构成诈骗罪。

被告人刘谋华的辩护人提出，本案指控的犯罪涉及金额不

符合客观事实，案涉的 4993651 元中，有属于花呗套现、赌资

及真实嫖资等情况，上家并非都是诈骗犯罪，故应根据已经查

明的受损金额 123398.88 元为犯罪金额。被告人一开始并不知

道提供二维码的作用，与上家亦没有共谋，仅是提供了二维码，

收取 10%左右的手续费，应按照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被告人江国云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提出其

不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被告人江国云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江国云不构成诈骗罪

而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从犯，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杨利松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且签字具

结。

被告人杨利松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杨利松具有坦白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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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从犯，自愿认罪认罚，请求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吴廷蝶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且签字具

结。

被告人吴廷蝶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吴廷蝶系从犯，请求

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罗开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且签字具

结。

被告人罗开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罗开系从犯，未获收益，

犯罪时尚在校读书，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张进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且签字具

结。

被告人张进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张进具有坦白情节，积

极退赃，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誉程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且签字具

结。

被告人王誉程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誉程在共同犯罪中

系从犯、自愿认罪，请求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王彪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且签字具

结。

被告人王彪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彪系从犯，未获利，

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刘港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且签字具

结。

被告人刘港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港系从犯，具有自首

情节，请求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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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黄雪明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且签字具

结。

被告人黄雪明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黄雪明系从犯、具有

坦白情节，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丹丹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且签字具

结。

被告人王丹丹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丹丹系从犯，自愿

认罪认罚，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陈伟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且签字具

结。

被告人陈伟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陈伟具有自首情节，系

从犯，自愿认罪认罚，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刘勇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且签字具

结。

被告人刘勇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勇自愿认罪认罚，系

从犯，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罗昌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且签字具

结。

被告人罗昌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罗昌建自愿认罪认罚，

请求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9 年 10 月初至 2019 年 11 月 28 日期间，

被告人刘谋华为获取非法利益，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组织被告人江国云、杨利松、吴廷蝶、罗开、张进、蒋波、

刘港、黄雪明、王誉程、王彪、刘勇、罗昌建等人，向上游诈

骗分子提供本人及他人微信、支付宝收款二维码，帮助收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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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赃款共计人民币 4993651 余元，被告人刘谋华从中获取收

款金额 10%的好处费。

被告人江国云、吴廷蝶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为牟利，提供江国云本人及收集的杨利松、罗昌建、江良权、

江晓波、江智勇、陈立、张熙勇、郭黄伟等人支付宝、微信二

维码供被告人刘谋华用于收款转账，共计收取转移赃款 3050970

元，并从中获取 1%—3%的好处费。

被告人杨利松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牟利，

提供本人支付宝、微信二维码用于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2966548

元，并从中获取 3%的好处费。

被告人罗开、张进、王誉程、王彪、刘港、黄雪明明知他

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被告人刘谋华授意下分工共同参

与帮助诈骗分子收取诈骗款并进行转移，其中被告人黄雪明伙

同蒋波负责通过网络寻找“客户”，联系供码、转账及洽谈好处

提点等事宜。被告人罗开、张进、王誉程、王彪、刘港负责通

过网络联系将赃款进行转移、核对账目等事宜。六被告人在刘

谋华指使下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28 日收取转移赃款共

计 1448138 元。另查明，被告人张进提供本人二维码收取转移

赃款共计 99008 元，被告人罗开提供本人二维码收取转移赃款

共计 95194 元，被告人刘港提供本人二维码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35563 元，被告人王誉程提供本人二维码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54858 元，被告人王彪提供本人二维码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3448

元。

被告人王丹丹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牟利，

提供本人或收集的毛学等人支付宝二维码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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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572 元，并从中获取 1%—3%的好处费。

被告人陈伟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牟利，提

供本人或收集的周兰、吕亚转等人支付宝、微信二维码收取转

移赃款共计 193802 元，并从中获取 5%的好处费。

被告人刘勇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受被告人刘

谋华指使，先后提供五个本人支付宝、微信二维码收取转移赃

款共计 91072 元。

被告人罗昌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牟利，

提供本人微信、支付宝二维码收取转移赃款共计 18226 元，并

从中获取 3%的好处费。

案发后，被告人陈伟、刘港、王彪主动投案。

经查证，本案被告人转移赃款涉及的部分诈骗事实如下：

1.2019 年 10 月 28 日，被害人詹训明通过 QQ 以提供性服务

需要交纳服务费、保证金、避孕金、体检费、道具费等为由，

被骗人民币 12688 元。

2.2019 年 10 月 6 日，被害人李以诺通过 QQ、微信以提供

性服务需要交纳介绍费、服务费、保证金等为由，被骗人民币

1238 元。

3.2019 年 10 月 15 日，被害人罗宇浩通过 QQ、微信以提供

性服务需要交纳服务费、房间费、安全费、介绍费、管理费等

为由，被骗人民币 5576 元；被害人陈柏润因上述方式被骗人民

币 1038 元。

4.2019 年 10 月 25 日，被害人赵兴红通过 QQ、微信以提供

性服务需要交纳服务费、保证金等为由，被骗人民币 2976 元；

被害人付云龙因上述方式被骗人民币 1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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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9 年 10 月 25 日，被害人党瑞通过 QQ、微信以提供性

服务需要交纳服务费、房间费、安全费、介绍费、管理费等为

由，被骗人民币 4700 元；被害人曹禹鸣因上述方式被骗人民币

10352 元。

6.2019 年 10 月 27 日，被害人艾尚黔通过 QQ、微信以提供

性服务需要交纳定金、服务费等为由，被骗人民币 1326 元。

7.2019 年 11 月 17 日、18 日，被害人易雨浓通过 QQ、微信

以提供性服务需要交纳包夜费、押金、体检费等为由，被骗人

民币 2538 元；被害人陈文伟因上述方式被骗人民币 2676 元。

8.2019 年 11 月 27 日、28 日，被害人荚恒伟通过 QQ、微信

以提供性服务需要交纳服务费、房间费、安全费、介绍费、管

理费等为由，被骗人民币 7896.88 元；被害人赵嬴丰因上述方

式被骗人民币 876 元；被害人吴跃武因上述方式被骗人民币

21802 元；被害人李佳冰因上述方式被骗人民币 7426 元。

9.2019 年 10 月 10 日，被害人朱哲通过 QQ、微信以提供性

服务需要缴纳服务费、房间费、安全费、介绍费、管理费为由，

被骗人民币 5988 元。

10.2019 年 10 月 23 日，被害人韦肖军通过 QQ、微信以提

供性服务需要缴纳服务费、房间费、安全费、介绍费、管理费

为由，被骗人民币 12538 元。

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吴廷蝶自愿退出赃款人民币 35000 元，

被告人罗开、张进、王誉程、王彪、刘港、黄雪明各自愿退出

赃款人民币 15000 元，被告人王丹丹自愿退出赃款人民币 20000

元，被告人陈伟自愿退出赃款人民币 10000 元，被告人罗昌建

自愿退出赃款人民币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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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

证实：

1.搜查笔录、人身检查笔录、照片、扣押决定书、发还清

单，证实公安机关依法对成都市锦江区锦阳商厦 20 楼 H 座刘谋

华等人作案地点进行搜查，查获营业执照、租房合同、路由器、

红蓝两本本子、电脑主机五台。对刘谋华工位上的十九部手机

予以扣押；对张进工位上五部手机进行扣押；对罗开的一部手

机依法予以扣押；对杨利松位于翰香苑二期 1 单元 302 室住处

进行搜查，查获两本本子（有“非本人不准乱翻”字样）并扣

押。对杨利松人身检查，对其二部手机予以扣押；对成都市伏

龙东街 1 号 7 栋附 17 的吴廷蝶住处进行搜查，查获二部手机；

对齐乐苑小区 1 单元 201 室江晓波等人住处进行搜查，对江晓

波一部手机予以扣押；对周兰位于龙泉驿区五星蕊园 6 栋 1607

进行搜查，对周兰的一部手机予以扣押；对王丹丹位于广西百

色市右江区百城街道拉域迎龙二手车行楼上三楼住处进行搜

查，查获二部苹果手机及工作笔记本一本、社保卡一张及银行

卡四张，上述物品依法予以扣押。对罗昌建人身检查，依法扣

押其一部华为手机、一张农业银行卡。对江国云人身检查，依

法扣押二部手机及七张银行卡。对陈伟人身检查，依法查扣二

部手机。刘勇随身物品移交时，依法扣押其中二张银行卡、二

部 OPPO 手机、一张社保卡及一份承诺书，上述扣押的部分手机

已发还。

2.手机勘验笔录、手机检查笔录、截图，证实手机经勘验，

发现从被告人刘谋华手机内有大量与他人联系互相发送二维

码、讨论转账支付、支付账单等内容。其中 VIVO1399055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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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有较多群聊天内容，有发现备注有“4417 服务费”内容的群

内发红包。群名“公司内部群”群成员 9 人，聊天记录涉及微

信二维码、支付宝二维码、邮政银行收款二维码及核对收款账

单等信息。张进手机中其使用的 hw512036814 微信号与“包子”

（张进联系的供码者）的聊天内容有：张进要求“包子”尽可

能提供二维码，并且将钱及时提现出来，以免被冻结；及时转

钱；称自己要记账；要求“包子”提供朋友二维码，“包子”收

到被害人退款的要求时问张进怎么处理，张进答不要加任何人，

也不要回任何信息。另其蓝色华为手机内 2019 年 11 月 18 日有

被害人微信收款留言“赶紧把钱退回了不然其报警了”等内容。

杨利松支付宝账户自11月29日至12月初收到多位被害人留言，

大致内容为退钱、骗子还钱；其支付宝 11 月 27 日前后向刘港

账户大量转账。从支付宝转账记录来看，该收款账户 10 月 21

日开始陆续有收到 0.01 元的转账，且备注辱骂及欲报警的投诉

信息。江国云手机支付宝在 2019 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18 日期

间有大量资金交易，其中有收到杨利松或被害人的转账款，收

到后转给蒋波、罗开、吴廷蝶账户。罗开个人手机微信内有四

个分别备注为刘谋华的微信账号，内有大量聊天内容，罗开与

刘谋华于 10 月 12 日的聊天记录显示罗开收到被害人留言“你

们的行为是欺诈，如果不把钱退给我，我就去报警了”，罗开收

到后发给刘谋华。另有刘谋华教罗开通过微信聊招嫖，实施招

嫖诈骗的对话及找码的内容。罗昌建手机内有其微信与“蝴蝶”、

“云”、“花花”等 4 个微信号的聊天记录，11 月 16 日至 18 日

其向“蝴蝶”即吴廷蝶发送二维码，有吴廷蝶与其结算好处费，

并告知其拿 3 个点的内容，支付宝有将被害人款项收进转入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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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账户的记录。2019 年 11 月 5 日有被害人辱骂留言。收款备注

有包夜费、服务费等内容。另支付宝与罗开账户来往主要在 10

月 24 日至 25 日、11 月 17 日至 18 日，支付宝及微信收款均备

注有服务费、包夜等内容。陈伟手机勘验，有其发布广告的 QQ

账号内容及照片。周兰的手机支付宝账号发现 11 月 7 日收入*

延涛五笔共计 7500 元，11 月 7 日至 8 日向罗开账户支出三笔，

共计 13871 元。江晓波的手机有与罗开、蒋宪玉、“花花”的来

往资金。刘勇的手机微信号与“花花”、“兰兰”、“小青虫”有

大量转账记录；2019 年 9 月 27 日有顾客留言辱骂；支付宝账号

有大量转账记录。王丹丹手机两个支付宝账号与罗开、刘港等

人有大量交易，同时其微信收藏中发现大量卖淫嫖娼的话术；

其支付宝账单 10 月 14 日有人发 0.01 元，向其发送辱骂内容。

3.支付宝交易记录，证实被害人詹训明、艾尚黔、赵赢丰、

荚恒伟、吴跃武、赵兴红、易雨浓、陈文伟、李佳冰等人被骗

款项分别进入杨利松、罗昌建、江晓波、刘勇等人账户；杨利

松、刘港、罗开、江国云、吴廷蝶、刘谋华等人的支付宝账户

交易情况。支付宝交易记录中，多笔款项备注编号、保证金、

体检费、避孕费等，有部分被害人通过转账 0.01 元附留言脏话、

称对方骗子或要求退钱、否则报警的内容给收款方。

4.调取证据通知书，证实公安机关从深圳腾讯计算机有限

公司处调取涉案 QQ 号及微信号的注册信息及支付记录。

5.户籍证明，证实各被告人的身份情况，案发时系完全刑

事责任能力人。

6.刑事判决书，证实被告人刘谋华的前科情况。

7.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陈伟、刘港、王彪系主动投案，



- 17 -

其余被告人系被动归案。

8.电脑主机鉴定文书，证实公安机关对涉案五台电脑主机

进行检验，提取相关的数据文件。内有标记“记账明细”的空

白表格，也有标记“新建 excel 表”内有与本案相关的反映金

额等内容。

9.证人江晓波的证言，证实江国云向其父亲借支付宝过账，

将其父亲支付宝头像换成女性头像并有 5000 多元的进账，后将

钱转出，其认为不对劲更改密码后，晚上又陆续有几笔钱进来，

次日其父亲支付宝被冻结，江国云要求解冻后把转入的钱转给

“花花”即罗开账户。后其提供本人支付宝二维码，收到的钱

转到了罗开、蒋宪玉的账号，账户也被冻结过，罗开让其将钱

提到银行卡，用微信转到江国云的账号，有部分钱解封后转到

罗开的账户。11 月上旬的一天，江国云和吴廷蝶让其提供微信

二维码，其提供了自己的三个微信，当天收到几笔钱，后将钱

转到“花花”即罗开的账户。江国云的微信昵称叫“蝴蝶”，头

像是吴廷蝶的照片，由他们两人共用，有时是吴廷蝶跟其聊天

有时是江国云。其觉得账户经常被冻结，头像又换成女人头像

有问题，江国云告诉其这些钱是正规公司的流水，叫其不要担

心，其后来发现很多留言说其是骗子及骂人的话。其认为江国

云他早就知道这些钱是来路不正的。整个事情江国云和吴廷蝶

是一起参与的，包括找其要账号、让其转钱出去，都是他们两

个让其做的。

10.证人江良权的证言，证实江国云找其要支付宝账号和密

码，用其账号收了几笔钱。其和江晓波未获好处。

11.证人江智勇的证言、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支付宝、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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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记录，证实 2019 年 10 月 31 日，江国云通过江良权让其和

妻子陈立的支付宝二维码提供给江国云用于过账，江国云让其

支付宝头像换成女性，当天其收到四笔共计 4100 元，分别通过

其本人或妻子陈立的账户转给罗开，陈立的账户收到 14 笔共计

7898 元，也通过其本人或江良权的账户将钱转给罗开，两人未

获利。当天收款后出现支付宝账号被冻结的异常情况，其父亲

表示不清楚。11 月 3 日，其曾接到江国云电话问其被冻结的钱

是否解封。

12.证人张熙勇的证言、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支付宝和微信

转账截图，证实其和江国云是朋友。2019 年 11 月 1 日，江国云

称在成都有一个公司，需要支付宝收款二维码收款用来冲账，

让其提供支付宝二维码，其支付宝于 11 月 1 日、2 日收到共计

4649 元，并按江国云的要求转给罗开的账户，其账户于 11 月 2

日被冻结。其没有从中获利。其朋友郭黄伟也将收款二维码提

供给江国云，部分钱款因被冻结由其帮忙垫付。

13.证人郭黄伟的证言、辨认笔录、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支

付宝、微信转账记录，证实 2019 年 10 月底，其碰到江国云和

女朋友一起喝茶，期间，江国云让其帮忙收下钱再转出去。其

当时不太愿意，江国云女朋友说都是正规的钱，用于帮正规公

司冲大流水。江国云还说这是他女朋友同学的公司，公司在成

都，不会违法，还说先用段时间，如果长期好用的话会给一定

报酬。其觉得老乡不会害其而同意。其将本人的支付宝、微信

账号二维码及开办的“鑫鑫寄卖行”收款二维码给江国云。江

国云还让其加了一个叫“罗开”的支付宝好友和一个叫“花花”

的微信好友。2019 年 11 月 1 日晚，江国云告诉其收款码要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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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其将支付宝头像改成女人头像，其照做。之后，其提供的三

个账户陆续有钱进来，其按江国云说的转往罗开的支付宝账户。

第二天，江国云一早打电话要其将收款 1.3 万元马上转过去。

其登录支付宝、商户码，发现被冻结，其让张熙勇先垫付 7000

元给江国云指定的人。其发现支付宝被冻结后感觉钱不对，且

江国云让其支付宝改成女人头像，其觉得钱可能涉及违法犯罪，

就问江国云钱是不是有问题，江国云说没事的，是公司平台出

意外导致被冻结。经辨认，其辨认出吴廷蝶系江国云女朋友。

14.证人周兰的证言，证实其与陈伟系男女朋友，其支付宝、

微信账号有提供给陈伟使用。

15.被害人詹训明、李以诺、赵兴红、付云龙、艾尚黔、易

雨浓、陈文伟、荚恒伟、赵嬴丰、吴跃武、陈广林、李佳冰、

罗宇浩、陈柏润、党瑞、刘新昊、曹禹鸣、朱哲、韦肖军、裘

波、徐家辉等人的陈述、电话记录、接受证据清单、聊天记录

及转账凭证截图，证实多名被害人在网络上以提供有偿性服务

需支付保证金等各种名目，被骗多笔款项的过程。

16.被告人刘谋华的供述与辩解，供述其因需要支付宝、微

信收款码，曾找吴廷蝶、江国云、杨利松等人帮忙收集收款码。

其拿到二维码后转给其上家，上家通过扫码将钱转入支付宝、

微信账户内，并向提供收款码的人支付 1%至 5%不等的好处费。

17.被告人江国云的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供述其女朋友

吴廷蝶带其到刘梦华公司，刘梦华让其提供支付宝收款二维码

帮他转账从中收取提成，给提供者 3%的提成，并给其和吴廷蝶

1%的提成。其加了刘梦华微信，但基本是吴廷蝶与刘梦华联系。

其申请了两个商家码，其通过本人支付宝及商家码陆续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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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冻结无法收款。商家码主要系吴廷蝶操作。另有杨利松、

罗昌建、其叔叔江良权、堂妹江晓波、堂弟江智能、堂弟老婆

提供过收款码。其一开始不清楚钱款性质，后来大概在其开始

收转钱的时候，杨利松打电话给吴廷蝶说有人留言说他是骗子，

要求退钱。其开始觉得这钱是来路不正，可能是违法犯罪的钱。

后来杨利松和吴廷蝶说收到这种留言越来越多，其就更加肯定

这钱是违法犯罪所得。江晓波也打电话给吴廷蝶问过，说有人

骂她是骗子的留言，其就问了刘梦华，他说没事，其觉得他是

在掩盖。刘梦华要吴廷蝶将头像换成女性头像。经辨认，其辨

认出刘谋华即其称的刘梦华。

18.被告人吴廷蝶的供述，供述其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左

右开始提供支付宝收款二维码给刘谋华，并通过江国云联系他

的朋友，提供了杨利松、江良权、江晓波、江智勇、罗昌建、

张琴六人的支付宝、微信收款二维码给刘谋华。这些人的好处

费是刘谋华发给其，其再转发给杨利松、江晓波等人。2019 年

11 月初，账户出现冻结、投诉等情况，杨利松告诉其充到他账

上的钱有一部分人要他退款、退包夜的钱，看了转账备注后知

道有些转入的钱是包夜找小姐的钱，之后投诉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其和杨利松就怀疑这些扫码付进来的钱来路不正，应

该是违法犯罪所得。之后其和江国云在一起的时候说过几次。

其和江国云均多次问刘谋华这些扫码进来的钱到底是不是诈骗

来的钱，刘谋华就叫其不要管那么多。其获利 2 万元左右。

19.被告人杨利松的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供述江国云、

吴廷蝶二人介绍其提供二维码冲流水并获取 3%的提成。收转钱

均是晚上，“罗开”让其将支付宝头像改成女性头像，钱的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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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就知道是嫖资。有人留言称其是骗子。其怀疑款项性质是

嫖娼被骗，并于 10 月底向吴廷蝶的同学“罗开”求证，对方称

是公司开玩笑。经辨认，其指认刘谋华系其所称的“罗开”。

20.被告人罗开的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供述其在 2019

年 9 月下旬进入刘谋华的成都华源科技有限公司上班。在国庆

后，刘谋华将公司法定代表人改为其。2019 年国庆期间，刘谋

华让其把支付宝和微信二维收款码提供给他，让其收到钱后，

就把钱转给他，其总共收了 1 万多元，没有收到返点。后支付

宝和微信陆续都被冻结。大概到了 10 月中旬，有人给其留言称

“你们这是欺诈行为，你们不把钱退回来，就报警”。其给刘谋

华看过，他让其不要管。刘谋华让其跟着他还有陈伟、刘港、“大

哥”一起学习并操作电脑收钱、转钱。转钱的备注里有车费、

保证金、财务之类的备注，转钱都是在晚上甚至后半夜，很多

人转钱后留言就会说“欺诈，要报警”，这些钱应该是嫖客支付

的嫖资，然后没有收到小姐的服务。而且转了几次后其本人或

者工作群里收来的支付宝、微信都会被冻结。其操作公司工作

微信时，看见有客户要求刘谋华把收来的支付宝、微信收款二

维码里的头像都改成年轻女性照片，这肯定是为了冒充小姐。

其慢慢知道这些钱是骗嫖客的钱。其上班时间是晚上 7 点左右

到凌晨 4 点左右。刘谋华还让其在微信聊天工具里冒充女性，

让嫖客找其聊，教其怎么聊、怎么谈价格。经辨认，“大哥”即

蒋波。

21.被告人张进的供述，供述公司由刘谋华总负责，他不在

时由刘港和“大哥”负责管理。黄雪明和“大哥”负责管理找

客户的 QQ。其负责把下家的二维码发给需要套现的客户，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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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后，客户会把转账成功的截图发给其，其按入账金额乘以

0.9 的金额转给对方支付宝账户。其入职后有提供二维码给刘谋

华用于收款，账户有出现冻结，且有收到微信投诉留言。11 月

15 日后，其帮刘谋华收款转款，也有临时建群，把要付钱的人

拉到群里，由其几个人收款，一般收钱后其就把群解散。有的

群忘记解散，收钱不久就有发红包的人在群里留言说“骗子”、

“退钱，不然就报警”之类的话。其通过收款时间大多在后半

夜，钱款备注保证金、体检费、服务费，投诉留言等情形，认

为款项疑似诈骗款。其和黄雪明、王誉程、王彪等人讨论过，

认为这钱肯定是骗那些嫖客的钱。其向刘谋华质疑过，刘谋华

让其不要管，也隐晦的说过是骗嫖客的钱。

22.被告人黄雪明的供述，供述其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到刘

谋华的成都华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班。11 月 15 日，刘谋华说

公司要开始网上找客户、发广告，有客户拿 10%的提成。刘谋华

给了其两个女生头像的 QQ 号，让其在 QQ 里发布收收款码的广

告。刘谋华答应其底薪 2000 元，提成是收款钱的 1%。其自始至

终都没有拉到过客户。

23.被告人王誉程的供述，供述其帮助收转了那些骗嫖客得

来的钱。2019 年 9 月 28 日，其到成都华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

班，一开始进公司是做医美推广，后来老板说做花呗套现。公

司老板是刘谋华，其他都是员工，有其、罗开、刘港、蒋波、

王彪、张进、黄雪明。黄雪明、蒋波两个人负责找客户；其、

罗开、张进、王彪四个人会把二维码发给客户。刘谋华会把发

码的人拉入微信群，发了二维码之后，员工就会下载保存下来，

如果客户需要就把二维码发给客户。二维码有支付宝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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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记得有一个支付宝二维码叫“*利松”。刘谋华一开始称做花

呗套现，后来转账截图中会有“*号服务费”、“*号包夜费”、保

证金、道具费的备注。其看到这个备注之后问过刘谋华，但是

他告诉其不用管。大概做了一个星期左右，提供二维码的人在

微信群内通过语音方式说收款人是骗子，要去公安机关告他。

另外，有些客户会通过加入公司微信群方式发红包，发完红包

之后客户发现被骗，加其微信骂其是骗子。通过这两件事，其

意识到这些收来的钱可能是诈骗来的钱。其意识到是诈骗之后，

和王彪、张进都讨论过这个事情，大家都想着做到工资发了就

不做了。后来刘谋华说过是嫖客的钱。刘谋华也问过其要其的

二维码去收款，其的支付宝二维码用了几天就被冻结了，支付

宝反馈的是交易异常、警惕洗钱。其的微信也收过钱，但收的

不多，支付宝收了四五千元。

24.被告人王彪的供述、辨认笔录，供述其在 2019 年 9 月

其应聘到刘谋华的成都华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班，因为业务

不好，2019 年 11 月 15 日左右，公司主要做花呗套现业务，工

作时间大部分是晚上，留下来的有其、张进、罗开、王誉程、

黄雪明、刘港、“大哥”。刘谋华教了套现的流程，操作很简单。

刘谋华给每个人工作微信，再加入用数字 1、3、5、8 标注的工

作群，这些群里有很多人是刘谋华找来专门提供收款二维码的。

刘谋华和黄雪明负责找需要走账的客户。有些客户刘谋华已经

在工作微信里加了好友。其、张进、王誉程负责在群里喊话要

求提供收款支付宝或者微信二维码。刘谋华和黄雪明找到客户

后就通知其几个人。其几个人就在 1、3、5、8 的工作群里问谁

有可以用的收款二维码。群里就会有人把支付宝或者微信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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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码图标发出，其再把收款码截图发给客户。客户操作后会把

支付的凭证截图发给其，其确认有没收到款。其印象深的有个

叫“*利松”的人发自己支付宝收款码很多，支付宝收款限额很

大、次数也多。还有个备注叫“丹丹”的人发收款码也比较多，

有时候她会语音说话，听声音是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口音听不

出，她发出来的收款码都是别人的。另外还有一些水果店的商

家码。其工资、提成都没有拿到。刘谋华说公司员工用自己的

支付宝、微信走账可以拿 4%的提成。不过其后来觉得这套现的

钱有问题就没敢用自己的收款码。其在操作过程中发现，很多

客户发过来的付款凭证的备注里有服务费、包夜费等。还有几

次对方会给收款码的支付宝留言投诉说是骗子，要退款。其和

张进、罗开、王誉程、黄雪明聊过这方面话题，都觉得是骗了

嫖客的钱，然后小姐没有给人提供服务。经辨认，其辨认出员

工“小雪”即黄雪明。

25.被告人刘港的供述、辨认笔录，供述刘谋华是其表叔，

其把自己的支付宝、微信给刘谋华使用。2019 年 11 月中旬，其

在刘谋华公司帮忙做过转账。员工有王彪、王誉程、罗开、张

进、“小雪”等人。上班都是从下午到凌晨。刘谋华让其没事就

去公司帮忙，买买盒饭，帮他看看电脑。员工每个人都操作一

台电脑，有工作微信，这些工作微信都在数字取名的群里。这

些群里有可以提供收款码的人。刘谋华和“小雪”负责找要转

账的客户。他们找到客户后就让王彪、王誉程、张进去工作群

里在找人要收款码，并发给客户。客户付款后会把付款凭证截

图确认。罗开是作为替补，谁走开或者不在的时候他上去操作

谁的电脑。群里有很多提供收款码的人，比较多的是支付宝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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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松”的，这个人的支付宝限额很大。还有个微信名叫“丹

丹”的人经常发别人的收款码。刘谋华每笔转账可以有 10%的提

成，员工按照自己做的转账金额可以有 1-2%的提成。钱都是晚

上转的，金额是 488 元、688 元的多，其几个人都看到打款凭证

里有包夜费、服务费等标注，猜猜就知道是嫖娼的费用。王彪、

王誉程、罗开、张进、“小雪”聊天说有人打款后留言说是骗子，

要退钱。其几个人觉得是嫖客付钱后小姐没去提供服务，嫖客

的钱是被骗了。经辨认，其辨认出员工“小雪”即黄雪明。

26.被告人王丹丹的供述、辨认笔录，供述其于 2019 年 10

月初通过与微信“花花”联系，对方让其用自己的支付宝或微

信帮公司刷流水，其收取 1%的返点，之后其用自己的支付宝账

号、微信开始收钱，金额为 20 元、50 元、100 元、488 元、688

元等。几天内微信和支付宝均出现资金限制的情况。后“花花”

让其多找点人来收转钱，可以拿 4 个点的提成。“花花”把其拖

到一个名称是“3”的群里，最多时有 8 个人，其加了“花花”、

“兰兰”等几个人的微信，他们叫其把自己的支付宝、微信收

款二维码都发在群里，其大概找了十几个人，给他们 2 个点的

提成。其收到的钱中备注“小姐过夜费”、“体检费”等信息，

当时以为是卖淫嫖娼的钱，后来其为了多赚钱，发展了很多下

线去收钱，到 10 月中旬有人跟其说被投诉说他们是骗子，还收

到“骗子退钱”等信息，其联想到之前收钱的备注，以及其支

付宝收了钱被封的情况，知道这些钱是有人以小姐上门服务为

由去骗别人得来的钱。其一共获利一万元左右，发展下线共转

账 50 万元左右。经辨认，其辨认出毛学、梁梅玲、陈丽兆系向

其提供收款二维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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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被告人陈伟的供述，供述刘谋华、蒋波让其帮刘谋华收

钱，每笔给 5 个点的好处费，并让其多找些支付宝、微信收款

码。其找了吕亚转、周兰的支付宝、微信账户。10 月中旬，其

收到很多钱并且有备注，比如“4406 号介绍费”、“4406 号避孕

费”、“4406 号道具费”等等，其就觉得这个钱有问题，应该是

以叫小姐服务为由诈骗别人的钱。刘谋华告诉其说这个就是嫖

娼的钱，只是有些人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所以要加钱，叫其

不要管。后其在 QQ 上发过提供二维码的广告，其从中收取 1 个

点的好处。其在网上陆陆续续找到 “月儿”、“小邱”、“新梅”、

“有贵”、“求佛”。其将网上找来的人支付宝收款二维码发到刘

谋华公司的一个微信群名叫“8”的群里，如果有钱进账，刘谋

华会发一张收款的截图到群里，是诈骗的人发给刘谋华，其再

用微信或者 QQ 联系收款人确认收钱并要求对方转账给其，然后

将钱转给蒋波或者罗开的支付宝。其一共替刘谋华收过 20 万元

左右，获利 1 万元。

28.被告人刘勇的供述，供述 2019 年 8 月一天，刘谋华要

其提供微信收款二维码收钱，收到钱后把钱再转给刘谋华，其

从中拿 4%的提成。其的微信收款三天左右就被冻结。刘谋华又

联系其提供支付宝收款二维码。9 月底，其觉得这钱可能是骗嫖

客的钱，因为收到的钱有备注说保证金、小姐包夜服务费、体

检费、道具费，这钱肯定是嫖客转来的钱，再加上其的支付宝

收到了一些人留言骂其是骗子叫其退钱，有的留言说小姐怎么

没来要退钱。其打电话问刘谋华，他叫其不用管。后其支付宝

也被冻结，刘谋华就叫其去办新的手机号注册微信、支付宝轮

流收钱，一直做到 11 月初不做。其将钱转给刘谋华微信，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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昵称是“兰兰”、“小青虫”、“花花”等微信。其收到的钱都是

在晚上、大部分是后半夜，同一个人不止转一笔，一般都是第

一笔 50 元保证金，后面是 388 元、488 元、688 元等不同金额

的好几笔。其提供的账号一共大概收到 9 万元左右。因其后来

觉得这钱是犯法得来的不想要，其一分钱都没有拿。

29.被告人罗昌建的供述，供述 2019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

江国云和他女友小吴让其用支付宝收账赚钱，小吴将其支付宝

头像换成女性头像。其发现收的钱里有些备注写着“体检费”、

“服务费”、“包夜服务费”等，并且有些是同一个人转了好几

笔，其觉得这钱肯定是骗那些叫小姐来嫖娼的人的钱。其马上

又电话问江国云，他没有正面回答其，只是跟其说叫其不要管，

只要收了就转。后江国云和小吴给了其 300 元现金。之后，江

国云和小吴称给其 3%的提成，其就把支付宝和微信的收款二维

码发给小吴。做了两三天因害怕其就不弄了。

30.同案人蒋波的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供述 2019 年 9

月底 10 月初，其找老表刘谋华想做点事情赚点钱。刘谋华就让

其和陈伟提供微信收款二维码。当天晚上，其微信上就进来大

概有 4000 多元，其收到钱之后就把钱转给了刘谋华。其在公司

看到刘谋华在网上发代洗钱代收钱的广告，如果有上家需要的

话就加微信或者 QQ 聊，然后刘谋华会再去寻找下家提供微信或

者支付宝的收款码。拿到下家的收款码之后发给上家，然后等

钱进来，钱进来之后刘谋华会让下家再把钱转给他，他在扣除

好处费把钱转给上家，第二天再给下家结算。经辨认，其辨认

出杨利松、吴廷蝶、江国云。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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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告人刘谋华、江国云及其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刘谋华、

江国云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被告人江国云、

杨利松、吴廷蝶、罗开、张进、刘港、王誉程、罗昌建等人的

供述，证人江晓波、郭黄伟证言，手机勘验笔录、手机检查笔

录、截图，证实：1.被告人刘谋华、江国云自行或要求他人将

收款账户头像先变更为女性后收款；2.多名被告人及证人向被

告人刘谋华、江国云求证所收款项是否为诈骗款；3.被告人刘

谋华曾向被告人张进透露案涉钱款是骗嫖客的钱；4.被告人刘

谋华帮助转账即可获取 10%的好处费；5、被告人刘谋华曾指导

被告人罗开实施招嫖诈骗。结合转账记录、在案查明的被害人

陈述，均证实本案所涉钱款转账时间基本发生于晚上、多数钱

款备注与嫖娼有关、钱款金额以 20 元、50 元、388 元、488 元、

688 元等小额、数笔转账为主、部分转账人后期留言称对方为骗

子、要求还钱等。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案涉转移的钱

款均系被告人刘谋华、江国云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仍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应以诈骗罪的共同犯罪论处。综上，被

告人刘谋华、江国云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

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对被告人刘谋华辩护人所提所涉犯罪金额应根据已经查明

金额认定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中，被告人刘谋华、江国云

等人的犯罪金额系根据在案查明的案涉收款账户实际转出、转

入的钱款金额据实进行确认，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被告

人刘谋华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谋华、江国云、杨利松、吴廷蝶、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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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张进、王誉程、王彪、刘港、黄雪明、王丹丹、陈伟、刘

勇、罗昌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仍为其提供支付宝或

微信二维码予以收款并转移赃款，其中被告人刘谋华、江国云、

杨利松、吴廷蝶、罗开、张进、王誉程、王彪、刘港、黄雪明、

王丹丹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陈伟、刘勇犯罪数额巨大，

被告人罗昌建犯罪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

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刘谋华组织他人实施本案犯罪，系

主犯；被告人江国云、杨利松、吴廷蝶、罗开、张进、王誉程、

王彪、刘港、黄雪明、王丹丹、陈伟、刘勇、罗昌建起次要作

用，系从犯，予以减轻、从轻处罚。被告人陈伟犯罪以后主动

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

吴廷蝶、罗开、张进、王誉程、王彪、刘港、黄雪明、王丹丹、

陈伟、罗昌建自愿退出部分赃款，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

杨利松、吴廷蝶、罗开、张进、王誉程、王彪、刘港、黄雪明、

王丹丹、陈伟、刘勇、罗昌建自愿认罪认罚，本院酌情予以从

宽处罚。根据被告人吴廷蝶、罗开、张进、王誉程、王彪、刘

港、黄雪明、王丹丹、陈伟、罗昌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以

及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适用缓刑对其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

影响，故依法对其适用缓刑。对辩护人所提相应辩护意见，本

院予以采纳。被告人王彪、刘港虽主动投案，但到案时未如实

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不能认定具有自首情节，对辩护人所提

被告人刘港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公诉机

关的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

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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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谋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0 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执行

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9 年 11 月

29日起至2030年 5月 28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二、被告人江国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0 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执行

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9 年 11 月

29日起至2025年 5月 28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三、被告人杨利松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30000 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执行以前先

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9 年 11 月 29 日起

至 2024 年 11 月 28 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四、被告人吴廷蝶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0 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

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五、被告人罗开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0 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

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六、被告人张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0 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

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七、被告人王誉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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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0 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

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八、被告人王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0 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

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九、被告人刘港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0 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

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十、被告人黄雪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0 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

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十一、被告人王丹丹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0 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

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十二、被告人陈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 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

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十三、被告人刘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8000 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

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十四、被告人罗昌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

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

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十五、扣押于公安机关的作案工具手机等予以没收，被告

人吴廷蝶、罗开、张进、王誉程、王彪、刘港、黄雪明、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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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陈伟、罗昌建退出的赃款人民币 155600 元按比例发还给各

被害人，责令被告人刘谋华、江国云、杨利松在各自责任范围

内继续退出赃款，并按比例发还给各被害人。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

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

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陈 琪

人民陪审员 王 辉

人民陪审员 徐雁萍

二○二一年八月二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周栋栋


